商品房测绘工作流程示意图








联系电话：测  量  科  5828168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证交易科  58221831
委托人到登记部门交纳相关手续





测绘科收件





现场测量





内业绘图计算，提供初始成果与分摊结构认定表





向委托方出具面积成果报告





核对面积对照表，连同资料移交登记部门





登记部门打印登记证明





委托方领取登记证明





委托方填写测绘委托书，提供房屋竣工蓝图








委托人根据面积成果制作面积对照表





委托方现场协同





委托方核对，结构表盖章








